《珠海市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

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结合珠海市养殖用海管理实际，我局组织编制了《珠海市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近年来，国家与省级层面密集出台政策，明确要求优化养殖用海管理，鼓励新增经营性养殖用海实行市场化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深化海域海岛有偿使用改革，探索养殖用海市场化出让，推进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制度创新。制定本《办法》是珠海市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履行法定职责的必要举措。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养殖用海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市场化方式配置海域资源，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规范用海秩序，促进海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二、制定的可行性

国家层面已对养殖用海市场化出让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操作指引。广东省内如江门、湛江等地已开展了养殖用海市场化出让试点工作，为珠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珠海市在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出让（如三角岛）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经验。现行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等制度也为有偿使用提供了支撑。

三、制定的合法性

《办法》的制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等法律规章，珠海市海洋发展局作为本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在职责范围内制定相关的管理规范。《办法》中关于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规定，均在上位法框架内进行细化，不创设超越上位法规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

四、预期效果和影响

（一）明确市场化出让的范围与方式

规定符合海域使用金减免适用范围的重力式网箱、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等现代化海洋牧场用海项目，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的养殖项目，保障传统渔民的生产权益与生计发展的历史养殖用海海域，不适用本办法。明确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海域自然资源或自然条件划定适于开展市场化出让的养殖用海海域（定期更新、在市政府官网公告）开展市场化出让工作。
    （二）预期效果与影响

提高海域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减少行政干预和自由裁量空间，形成透明、规范的操作流程，提升行政效率，方便市场主体参与，优化营商环境。同时，通过保护传统渔民权益，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预期能更有效地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现代化、生态化养殖。

五、评估结论

制定《珠海市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管理办法》是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求、提升珠海市养殖用海管理水平、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办法》的制定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坚实的政策法律和实践基础，内容合法，措施可行。预期《办法》的实施将对规范珠海市养殖用海秩序、优化海域资源配置、保障各类用海者合法权益、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